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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叶花、天津市静海县宝来工贸有限公司、天津坤峰

益实业有限公司、苏州丰纬安全用品有限公司、苏州

正典化纤有限公司、江苏太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票据损害赔偿请求权纠纷案 

——适用公示催告程序而产生的票据损害赔偿 

             魏晓川  李兴明1 

【关键词】 

票据权利 损害赔偿请求权 公示催告 

【裁判要点】 

1、在票据流通过程中，可能因为相关当事人的其他侵权行为，导致票据当事人的权利

受到损害，受害人也可以提起相应的损害赔偿诉讼。 

2、由于票据的无因性和流通性，公示催告和除权判决有可能侵害真正持票人的票据权

利。 

【基本案情】 

天津市静海县宝来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来工贸公司）与天津坤峰益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坤峰益公司）素有买卖业务关系，宝来工贸公司供给坤峰益公司各种规格的

带钢。2010年 12月 7日坤峰益公司将所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号 06207623，票面金

额 160万元，承兑汇票到期日 2011年 6月 6日，出票人为苏州丰纬安全用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苏州丰纬公司），收款人为苏州正典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正典公司）]背书

转让给宝来工贸公司。宝来工贸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将该汇票背书交付案外人河北津

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又将该汇票背书转让给北京津

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汇票到期后，在委托中国民生银行北京航天桥支行向江苏太仓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仓农商行）委托收款时，后者以该汇票被江苏省太仓

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太仓法院）冻结而拒绝付款。此后，由北京津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将汇票退回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亦将汇票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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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宝来工贸公司，宝来工贸公司按基础合同关系给付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货款

160万元。现该承兑汇票在宝来工贸公司处。 

2011 年 1 月 12 日陈叶花以昆山市巴城镇茂鑫精密模具厂（以下简称茂鑫模具厂）名

义，持苏州正典公司出具的证明，向太仓法院申请公示催告程序，太仓法院当日立案，并

通知太仓农商行停止支付该汇票。2011年 1月 25日在江苏法制日报上刊登公告公示，公告

期满没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陈叶花以茂鑫模具厂名义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向太仓法院

申请除权判决，同日，太仓法院以（2011）太催字第 0001号判决书作出判决：宣告涉讼银

行承兑汇票无效；茂鑫模具厂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涉讼银行承兑汇票记载：出票人苏州丰纬公司，收款人苏州正典公司，票据第一背书

人为苏州正典公司，第二背书人为天津市庆林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林公司），第

三背书人为坤峰益公司，第四背书人为宝来工贸公司，第五背书人为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第六背书人为北京津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票据的背书人和被背书人中均

没有关于茂鑫模具厂的记载。 

宝来工贸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称，涉讼银行承兑汇票的流转过程与法院查明的事

实相同，请求一审法院判令坤峰益公司、陈叶花、苏州丰纬公司、苏州正典公司、太仓农

商行立即共同给付票号 06207623号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16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 

一审法院判决陈叶花（系昆山市巴城镇茂鑫精密模具厂业主）赔偿原告天津市静海县

宝来工贸有限公司损失 160 万元，苏州丰纬安全用品有限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另驳回

天津市静海县宝来工贸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陈叶花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称，涉讼银行承兑汇票已经太仓法

院除权判决宣告汇票无效，宝来工贸公司无论是否为该票据的持有人都不再享有任何票据

权利，可以依照其与前手的基础法律关系行使付款请求权，而不应主张由陈叶花经营的茂

鑫模具厂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坤峰益公司、宝来工贸公司获得和背书转让票据的

时间没有证据证明，宝来工贸公司持有的汇票不具有合法连续性，票据上有伪造、变造的

庆林公司的签章，宝来工贸公司应向庆林公司签章之后的公司提出赔偿请求，而不是向所

有票据前手行使票据追索权；票据上未记载背书时间，宝来工贸公司、坤峰益公司、庆林



 3 

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取得票据的时间，茂鑫模具厂在票据丢失后立即申请了公示催告，

依照法律规定，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票据损害赔偿请求权纠纷引发的诉讼。涉讼银行承兑汇票由

苏州丰纬公司出票后，经苏州正典公司、庆林公司、坤峰益公司连续背书转让给宝来工贸

公司，由宝来工贸公司继续背书转让，应认定宝来工贸公司取得汇票及背书转让的手续合

法。虽然陈叶花上诉认为庆林公司、坤峰益公司、宝来工贸公司获得和背书转让汇票的时

间没有证据证明，宝来工贸公司持有的汇票不具有合法连续性，宝来工贸公司应向庆林公

司签章之后的公司提出赔偿请求，但陈叶花未提供证据证明庆林公司是以欺诈、偷盗或胁

迫等非法手段取得票据，亦未能证明庆林公司是以不当得利方式取得票据，且庆林公司是

票据记载的连续被背书人和背书人，故陈叶花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宝来工贸公司是

以支付相应对价的方式取得汇票，并有相关证据印证，应认定宝来工贸公司是涉讼银行承

兑汇票的合法持有人，理应享有票据权利。但鉴于陈叶花以茂鑫模具厂的名义向太仓法院

申请公示催告程序，并已作出了不可逆转的除权判决，而涉讼银行承兑汇票中记载的背书

人和被背书人均无茂鑫模具厂，且陈叶花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茂鑫模具厂是涉讼

银行承兑汇票的正当持票人，其也未举证证明与苏州正典公司之间存有基础合同关系，并

以支付对价方式取得汇票，故应认定茂鑫模具厂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的材料与事实不符，

其行为侵害了涉讼银行承兑汇票合法持有人的权益，致宝来工贸公司不能实现利益，陈叶

花作为茂鑫模具厂的业主应当按照汇票记载的金额 160 万元赔偿宝来工贸公司因此受到的

利益损失。据此，二审法院认为，陈叶花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于法无据，二审法院不予

支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是一起票据损害赔偿权引发的纠纷。对于本案而言，值得关注的有以下两点： 

1、关于本案的定性分析及法律适用。针对本案案情，需要厘清的是票据损害赔偿请求

权纠纷与一般的票据纠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规定票据纠纷包括票据付

款请求权纠纷、票据追索权纠纷、票据交付请求权纠纷 、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票据损害

责任纠纷、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汇票回单签发请求权纠纷、票据保证纠纷、确认票据

无效纠纷、票据代理纠纷、票据回购纠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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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纠纷是指因行使票据权利或者票据法上的非票据权利而引起的纠纷，
2
而票据损害

赔偿请求权纠纷是指即票据当事人因违反《票据法》的规定，侵害票据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而发生纠纷的诉讼，具体可能包括：(a)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因其玩忽职守行为给当事人造

成损失的；(b)付款人故意压票，拖延支付，给持票人造成损失的；(c)伪造票据，造成他人

损失的；(d)变造票据而造成他人损失的；(e)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未尽附带审查义务而造

成他人损失的；(f)承兑人或者付款人未出具拒绝证明或退票理由书的；(g)持票人延期通知

给其前手或者出票人造成损失的；(h)签发空头支票的；(i)其他违反《票据法》规定的行为

给他人造成损失的。
3
概括而言票据损害赔偿请求权主要是指在发生追索时，追索权人未在

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将追索事项通知其前手，而造成其前手损失的，该受损失的前手获得请求

追索权人进行赔偿的权利，另在票据流通过程中，因为相关当事人的其他侵权行为，导致票

据当事人的权利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也可以提起相应的损害赔偿诉讼。
4
本案即是后者兜底

性条款中的情形。 

本案中陈叶花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茂鑫模具厂是涉讼银行承兑汇票的正当持有

人，亦未能举证证明与苏州正典公司之间存有基础合同关系，并以支付对价方式取得汇票，

故其申请公示催告材料与事实不符，其申请公示催告程序实际上给真正权利人利益造成损

害。宝来工贸公司作为善意持票人，提起本案诉讼基于的是侵权损害赔偿，其以票据损害赔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因行使票据权利或者票据法上的非票

据权利而引起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3 http://china.findlaw.cn/gongsifalv/piaojufa/pjjf/shjf/13708.html#p1，浏览于 2014 年 5 月 2 日。该类纠纷的主

要法律依据：第一，《票据法》第 104 条第 2 款和《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规定》第 75 条规定的，“由

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因前款行为（玩忽职守）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该金融机构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承

担赔偿责。其中，玩忽职守是指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票据业务中违反票据法的规定，对有关的票据进行承

兑付款或者保证的行为。” 第二，《票据法》第 105 条第 2 款规定的，“票据的付款人故意压票，拖延支

付，给持票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其中故意压票、拖延支付是指票据付款人明知是见票即付

或者到期的票据，不及时汇划款项和解付票据的行为。” 第三，《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规定》第 67 条规

定的，“伪造、变造票据者除应当依法承担刑事、行政责任外，给他人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 第四，《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规定》第 69 条规定的，“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未能识别出伪造、

变造的票据或者身份证件而错误付款，给持票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五，《审理票据

纠纷案件若干规定》第 72 条规定的，“当事人因申请票据保全错误而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

事责任。” 第六，《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规定》第 73 条规定的，“因出票人签发空头支票、与其预留本

名的签名式样或者印鉴不符的支票给他人造成损失的，支票的出票人和背书人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

七，《票据法》第 62 条规定的，“持票人提示承兑或者提示付款被拒绝的，承兑人或者付款人必须出具拒

绝证明，或者出具退票理由书。未出具拒绝证明或者退票理由书的，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第八，

《票据法》第 66 条规定的，“持票人应当自收到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之日起 3 日内，

将被拒绝事由书面通知其前手。因延期通知给其前手或者出票人造成损失的，由没有按照规定期限通知的

汇票当事人，承担对该损失的赔偿责任。” 第九，《票据法》第 106 条和《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规定》

第 76 条规定的，“依照本法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以外的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具体包括出票人制作票据或者其他票据债务人未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以及持

票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此种情形而接受票据。” 

4 施同生：“票据除权后合法持票人的权利保护”，载《案例研究》2008 年第 24 期，第 34 页。 

http://china.findlaw.cn/gongsifalv/piaojufa/pjjf/shjf/13708.html#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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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的请求权基础是成立的，基于陈叶花及苏州丰纬公司所造成的损害，应当得到支持。
5
 

票据损害赔偿之诉，其本质上与民法上的其他民事赔偿没有区别，除了应当适用票据相

关法律法规来解决外，应当注意适用侵权责任的相关理论来解决该类纠纷，二者相互贯通，

互为呼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20 条及其适用意见第 226 条可以看出，
6
对票据申请除权判

决是最后持票人的权利。这里的最后持票人应当是经过正常票据背书转让的，最后持有可背

书转让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7
本案中陈叶花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茂鑫模具厂

是涉讼银行承兑汇票的正当持有人，且未能举证证明可背书转让的票据被盗、遗失或灭失，

其申请法院除权判决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均存疑，其申请法院除权判决后给票据合法持有人的

权益造成了损害，构成侵权。 

2、合法持票人权益保护与除权判决。除权判决，即宣告票据无效的判决，是指在公示

催告程序中，公示催告期间届满后，无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时，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的申请

所作出的宣告已丧失的票据无效的判决。票据是有价证券的一种，权利与其本身密不可分。

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票据存在丧失的可能，会进入市场被其他人获得，为了保护票据权利人

的合法权益，设置了公示催告程序。法院根据申请人的除权申请，作出的除权判决是形成判

决，票据自该除权判决公告之日起丧失效力，实质上把票据权利人与票据本身进行了隔离，

但此并不意味着票据权利的丧失。 

由于票据的无因性和流通性，公示催告所导致的除权判决，可能会侵害真正持票人的票

据权利。善意取得票据的合法权益人很可能因为除权判决的不可逆转性而无法获得相应的票

据权益，这时对合法持票人的权益保护与除权判决之间效力的认定显得尤为重要。造成这种

情况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票据本身的特性，另一方面也是公示催告程序存在的制度性问题。
8
法

院在受理是否公示催告时进行的是形式审查，该审查很难确定申请人是否就是民诉意见第

226条中的最后持有人，另外，公示催告程序的范围有限，很难让全部的利害关系人获知，

                                                        
5 不同的观点认为，是否应当将恶意除权判决所带来的侵害作为类型九兜底性条款的可能之一，存在争议。

对其扩大性的解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均值得进一步思考。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支付人收到人民法院停止支付的通知，应当停止支付，

至公示催告程序终结。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226 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的票据持有人，是指票据

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前的最后持有人。 
7 马作彪；《汇票被恶意除权是真正权利人可提起民事侵权之诉》，载《人民司法》2011 年第 14 期，第 31

页。 
8 张旭：《票据除权后合法持票人行使权利之途径》，载《案例参考》2011 年第 14 期，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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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催告程序结束在票据付款期前，利害关系人的权益即受到伤害，存在伪报者利用公示催

告程序达成非法目的的空间。一旦真正的票据权益人受到损害，应当赋予其损害赔偿请求的

权利，这一方面是对其程序局限的实体救济，另一方面也是维系票据流通和交易安全的根本

需要。就本案而言，苏州正典公、庆林公司、坤峰益公司连续背书转让给宝来工贸公司，由

宝来工贸公司继续背书转让，应认定宝来工贸公司取得汇票及背书转让的手续合法。宝来工

贸公司是以支付相应对价的方式取得汇票，并有相关证据印证，应认定宝来工贸公司是涉讼

银行承兑汇票的合法持有人，理应享有票据权利。其根据所受到损害提起的损害赔偿之诉于

法于理有据，应得到支持。 

【比较法链接】 

本案中，陈叶花提起的公示催告程序，最终成为本案侵权损害的来源。公示催告程序或

者说除权判决所引发系列纠纷已经得到司法实践中的足够关注，针对此研究的落脚点主要集

中在完善公示催告程序本身和公示催告程序引发纠纷后的救济。有部分学者认为，“公示催

告是票据诉讼中的票据权利恢复诉讼。”9也有学者认为“公示催告程序在本质上属于非诉程

序，但兼有诉讼程序的某些特点。”10非诉程序说认为，当事人之间存在民事权益争议的案

件，就是诉讼案件，与之对应的程序是诉讼程序；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民事权益争议的案件，

就是非诉讼案件，与之对应的程序就是非诉讼程序。“从程序意义看，公示催告是法院依失

票人的申请，以公示的方法，催告票据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期限内向法院申报权利，否则产生

失权的法律后果。从制度效果看，是失票人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和期限内向法院申请做出除

权判决，宣告票据无效，使票据权利与判决本身相分离的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可见，公示催

告既是一种法律程序，又是一种法律制度。”11笔者认为，公示催告本质上是属于票据丧失

补救的一种。对于票据丧失补救而言，国外主要有两种情况
12
，也有学者将票据丧失后补救

的办法概括为三类，“至于票据丧失后之补救办法若何。各国立法例颇不一致，综合之，约

得三派：（1）失票人供担保而请求新票据之交付，如英国票据法及统一票据法案是；（2）失

票人供担保而请求命为支付之裁判，如瑞士债务法是；（3）失票人依公示催告方法请求除权

判决，如德国票据法及日本商法是”
13
，究其本质仍是两大法系的区别： 

                                                        
9 赵新华著：《票据法》，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49 页。 
10 江伟著：《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 页。 
11 王小能著：《票据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7 页。 
12 茆荣华：《票据丧失的补救-公示催告程序价值的再认识》，载《上海金融》1994 年第 9 期，第 35 页。 
13 乐俊伟著：《比较票据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12 页。 

http://www.cnki.com.cn/Articl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aspx?q=author:%E8%8C%86%E8%8D%A3%E5%8D%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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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陆法系票据丧失补救途径以公示催告为主 

1、法国的票据失票人的救济途径主要包括两种：一是直接主张付款请求权。对于票据

丧失前，丧未承兑的票据，票据失票人可不通过人民法院寻求公力救济，而直接向其任一前

手主张付款请求权。二是法庭判决。对于票据丧失前，己经承兑的票据，票据权利人只能经

过法庭判决并提供担保后，才可以向其前手主张票据付款请求权。
14
德国的公示催告制度是

票据丧失后的救济途径。德国公示催告制度又分为两种救济程序：一是票据失票人可以申请

法院公示催告，同时申请对丧失的票据做出除权判决。二是提供担保，以尽早实现票据权利。

即票据失票人可以通过提供担保，等到票据付款日，向票据付款人行使票据付款请求权。
15
台

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八编“公示催告程序”（第 539条-567条）对公示催告程序进行了详细

规范。
16
 

2、日本在《公示催告法》中对公示催告程序进行了详尽的规范，公示催告的程序及除

权判决的效果，并非商法上的规定，而是民事诉讼法上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 764 条以

下，特别是地 777条以下）
17
：公示催告申请的原因是票据被盗或丢失的场合，存在的可能

性尚存，只是所在不明；公示催告的申请劝人是可依证券主张权利之人，这里指的是形式资

格而非实质权利人；公示催告的申请在管辖票据付款地的简易裁判所依书面或口头方式提

出；裁判所对于公示催告申请不特别进行许可与否的裁判，当认为公示催告申请合法时，裁

判所会基于公示催告的公告来表明许可。
18
特别的是，日本票据法规定，第三人是在公示催

告程序期间取得票据的,只要第三人是善意且不存在重大过失的,法律就会保护其合法的票

                                                        
14 《法国票据法》第 146 条规定：第 142 条和第 143 条所提及的提供担保，若在此期间无其他请求和法院

诉究，三年后失效。 
15 谢怀栻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1 页。《德国票

据法》第 90 条规定：通过公示催告程序宣告丧失的或毁灭的票据无效。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957 条第 2 款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对除权判决，可以以申请人为被告，向管辖公示催告法院所在地区的州法院提

起撤销之诉：（1）没有法律准许公示催告的情形；（2）对公示催告未予公告或未按法律规定的方式予以公

告；（3）未遵守规定的公示催告期间；（4）做出判决的法官依法应该回避；（5）已有申报的请求权或权利，

但在判决中未依法予以考虑；（6）具备根据犯罪行为提起回复原状之诉的要件。德国《民事诉讼法》在 1004 

条申请权人的规定中，除了规定最后持有人可以申请实施公示催告程序外，还于第 2 款规定了：根据证券

主张权利的人有权提出申请。 
16 陈荣宗，林庆苗著：《民事诉讼法》，台湾：三民书局 1996 年版，第 919 页。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 539 

条规定：申报权利之公示催告，以得依背书转让之证券或法律有规定者为限。公示催告，对于不申报权利

人，生失权之效果。第 565 条规定：有除权判决后，声请人对于依证券负义务之人，得主张证券上之权利。

因除权判决而为清偿者，于除权判决撤销后，仍得以其清偿对抗债权人或第三人。但清偿时已知除权判决

撤销者，不在此限。转引自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香港特区票据丧失补救制度比较研究》，

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 年第 6 期，第 23 页。 
17 赵新华译：【日】铃木竹雄、前田庸著：《票据法·支票法》，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5 页。 
18 日本《公示催告法》第 764 条-第 784 条，转引自张凝、[日]末永敏和：《日本票据法原理与实务》第 280

页-第 2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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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权利，很显然，在票据失票人与善意第三人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日本法律首先善意第三人

的权益将获得优先的保护。
19
已将票据转让给他人的无权利人，在申请公示催告并获得除权

判决时，仅获得形式性资格，当然不能成为实质性的权利人；在权利人因丧失票据而申请公

示催告并获得除权判决后，又出现票据善意取得人的场合，如果先前的权利人因该该善意取

得而丧失权利、成为无权利人的话，那么即使已获得除权判决，其权利亦不得不再次被否定。

20
对于公示催告期间届满前，善意取得人未申报权利而进行除权判决场合的法律效果，日本

学界也有不同见解，有学者认为，善意取得人丧失权利，获得除权判决者恢复票据上权利，

21
也有学者认为善意取得人不丧失实质性权利，因而获得除权判决者不恢复票据上权利，作

为判决的效力仅仅是使票据失效，从而使善意取得人丧失形式性资格。
22
后者的依据在于公

示催告作为周知方法是不充分的，对于票据取得人来说，该票据是否已被公示催告，调查是

存在困难的。日本法的案例也间接肯定了后者观点。
23
 

（二）英美法系国家票据丧失补救基本上采取普通诉讼制度 

1、英国的票据失票人的救济途径，主要包括两种：一是直接提起诉讼：即票据失票人

丧失票据后，可以票据上的任一前手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承担付款的义务。

如果诉讼过程中，票据失票人提供相应的担保，则人民法院可裁定票据失票人可以行使丧失

票据停止支付请求权，避免该票据上的票款被他人冒领。
24
二是补发票据。对于汇票丧失时，

票据付款日未到的，票据失票人可请求票据出票人重新给付票据失票人与丧失票据相同票款

的票据，如果票据失票人提供担保后，票据出票人拒绝补发汇票，则票据失票人可以请求人

民法院强制出票人补发汇票。
25
 

                                                        
19 李伟群：《除权判决的效力与票据善意取得之间的关系——从中、日票据法比较的角度》，载《法学》2006

年第 6 期，第 53 页。 
20 【日】铃木竹雄：《除权判决》，载《商法研究》I 第 427 页，转引自赵新华译：【日】铃木竹雄、前田庸

著：《票据法·支票法》，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6 页。 
21 【日】石井照久、鸿常夫著：《票据法支票法（增补版）》昭和 51 年 1976 年版，第 55 页，转引自赵新

华译：【日】铃木竹雄、前田庸著：《票据法·支票法》，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7 页。 
22 【日】前田庸著：《票据法·支票法入门》昭和 58 年 1983 年版，第 185 页，转引自赵新华译：【日】铃

木竹雄、前田庸著：《票据法·支票法》，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7 页。 
23 日本最高法院昭和 47 年【1972 年】4 月 6 日判决，载《最高法院民事判例集》第 26 卷第 3 号第 455 页，

《票据支票判例百选》第 80 号案件。 
24 英国 1882 年《票据法》第 70条对丧失汇票的诉讼的规定，“在就汇票进行诉讼或控告时，如已向法庭

或法官提供其认为满意之赔偿保证以应付任何人对丧失票据提出之权利主张，法庭或法官得下令：票据之

丧失不应成为抗辩之理由。转引自[英]杜德莱·理查逊著，李广英等译：《流通票据及票据法规入门》，.上

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31 页。 
25 英国 1882 年《票据法》第 69 条对丧失汇票之持票人有权取得副本汇票的规定，“如汇票在其丧失时尚

未过期，该汇票之持票人得要求出票人出具另一同样文义的汇票。如有要求，应向出票人提供担保品，以

赔偿出票人在声称丧失之汇票重又发现时因需对任何人负责而遭受的损失。如向出票人提出上述要求而被

拒绝出具副本汇票，得强使出票人如此办理。转引自[英]杜德莱·理查逊著，李广英等译：《流通票据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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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的失票救济途径主要有诉讼和止付：一是诉讼。票据失票人丧失票据后，可以

自己的名义为原告，以丧失票据上的任一前手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们

履行相应票据义务，同时要求票据失票人承担以下举证责任：其为票据的所有人、丧失票据

上的相关条款以及票据已丧失的事实。
26
二是止付。票据失票人丧失票据后，可以书面或口

头方式向银行发出止付指示，同时给出银行合理执行时间，如果没有给银行以合理执行时间，

则指示无效。银行收到止付后仍支付票款的，当票据失票人行使付款请求权时，银行仍要对

其履行付款义务。 

通过对《英国票据法》和《美国统一商法典》的比较可以看出，“两国票据法在失票人

以自己名义起诉、提供担保和以任何票据债务人为被告等方面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前

者规定的失票人提起诉讼，不仅要求出票人补发票据副本，而且要失票人提供担保；而后者

只需失票人提供适当证明，就可对票据上的任何债务人提起诉讼。
27
 

英美法上的提起诉讼制度的特点在于保护票据丧失期间受让票据的善意第三人享有票

据权利，因此更侧重票据的流通。比较两大法系对票据丧失补救的不同，根本在于理论基础

不同。对于公示催告的理论基础学界上有不同的观点：一是有权认定论。该观点认为，票据

作为票据持票人行使票据请求权的凭证，当票据失票人丧失票据后，票据失票人并未丧失票

据权利，只是丧失了行使该票据请求权的权利凭证。票据失票人可以通过法律赋予的相关权

利来恢复其票据权利，但是票据失票人所采取的补救手段，不仅要避免自己的合法票据权益

不受损害，同时也要通过这个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票据权利，德国的公示催告制度就是以有权

认定论为基础。28所以说，“在公示催告程序中，法律规定了权利申报期间，法院通过‘不

作为’的手段（消极地等待利害关系人来主张权利，进而推翻失票人无权的假定）来认定失

票人的真正权利主体资格；在普通诉讼程序中，法律没有规定权利申报期间，法院通过‘作

为’的手段（通过对失票人提供的证据的认定和担保的审查来证明失票人有权的假定）认定

失票人的真正权利主体资格。”29二是“无权推定论。”该观点认为，票据付款请求权是基于

票据记载的权利，要求票据所有权人需持有票据才可以行使改权利，票据所有权人已经失去

                                                                                                                                                               
据法规入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31 页。 
26 《美国统一商法典》第 3-804条规定：不论由于销毁、被窃或其他原因而丧失票据的所有人，得以自己

的名义起诉，提供所有权证明及不能提出该票据及票据条款的事实，向任何债务人进行追索。法院将要求

起诉人提供担保品，借以保障被告因对该票另有权利主张而蒙受的损失。 
27 汪世虎著：《票据法律制度比较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78 页。 
28 赵新华著：《票据法》，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49 页。 
29 于莹著：《票据法》（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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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票据，从理论上来说，其己经失去了该票据付款请求权。票据是票据权利人主张票据付款

请求权时必须出示的，原则上票据凭证与票据权利不能分离，票据权利人失去票据后，先推

定其已不再享有票据权利，票据失票人通过申请公力救济,使得原票据权利与丧失的票据相

分离，使得票据失票人恢复的所丧失的票据上的票据权利。我国公示催告制度就是以无权推

定论为基础，在我国，票据失票人丧失票据后，先推定其不再享有该票据权利，只有票据失

票人申请公示催告，公告期满后，无票据相关当事人申报票据权利的，此时票据失票人才可

以申请人民法院做出除权判决，从而恢复丧失票据上的票据权利。 

【案例评注】 

一、因票据被除权，持票人寻求救济引发的纠纷呈现多发趋势，这类纠纷主要包括以下

类型：撤销除权判决之诉、民事侵权之诉、不当得利之诉、票据利益返还之诉等。对于本案

而言，当事人的救济途径其实也是可选择的，其最终选择了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之诉，即径

行向伪报失票人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请求。 

目前对此，学界和实践中对此仍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先行对除权判决提起撤

销之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汇票被恶意除权的，真正权利人可以提起民事侵权之诉，不受票

据公示催告程序的约束，不必先行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
30
笔者认为，后者的观点具有合

理性，其合理性的根本源于侵权损害关系，而非一般的票据法律关系。 

上述救济路径的选择已经得到司法实践中的诸多肯定。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淮中商终字第 218 号的本院认为中表述“····被上诉人是该票据的最后持有人，

其所持票据背书连续，且在一、二审已举证证明其获得该票据时支付了相应的对价，享有票

据权利；而上诉人在空白票据上背书后将票据交给周烨民，其在明知本案所涉票据流向的情

况下，虚构失票事实向法院提起公示催告程序，并最终凭借除权判决获得该汇票金额，将本

属于被上诉人的 10 万元据为己有，侵害了票据合法持有人即本案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

被上诉人有权在知道该侵权事实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上诉人应当承担民事赔

偿责任······”。
31
这类案件还有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07）湖民二初字第 113

号民事判决、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锡商终字第 7号民事判决等。 

                                                        
30 马作彪：《汇票被恶意除权是真正权利人可提起民事侵权之诉》，载《人民司法》2011 年第 14 期，第 32

页。 
31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淮中商终字第 218 号，上诉人淮安市淮都特钢有限公

司与被上诉人常州市峥研纺织品有限公司票据损害赔偿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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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票据损害赔偿请求权基于的并非一般的票据关系，而是票据上的非票据关系，实

质为侵权损害之诉，票据仅是其依托和载体。我国司法实践活动中，对于票据损害赔偿而言，

可以说是创设性的。如前所述，票据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是指票据当事人由于违反《票据

法》的规定，侵害有关当事人合法权益发生纠纷而提起的诉讼。票据损害赔偿的实质是民事

赔偿，其法律依据散见于我国《票据法》及《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规定》等相关规定。因

恶意除权而造成的侵权损害被归入兜底性的情形予以适用。在外国法领域，票据损害赔偿的

适用并不常见，甚至是罕见，往往类似纠纷的选择路径仍是基于追索权而产生，仍然忠实于

票据法的规则和原则来解决问题，而非本案损害赔偿之诉。但在国内法领域，已经出现多起

这样的案例，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案件似乎倾向于通过票据损害赔偿之诉来解决该类争

议，而非正常的票据追索权，这其中有其自身利益的考虑。
32
 

二、我国的票据丧失补救，采取了开放式的立法例，将国际上现存的申请公示催告、提

起诉讼、挂失止付等均规定在法律中，依据丧失票据的具体情形不同，而适用不同的补救措

施。补救措施可选择性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效力，目前补救措施还相对原则和模糊，适用

的困扰仍诸多存在。最突出的就是公示催告，在我国而言，公示催告是我国民事诉讼中一种

特殊的非诉讼程序，它不同于一般的审判程序，也不同于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特别程序和

简易程序。我国法律之所以设立公示催告程序，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调整票据丧失后的法律关

系，保护票据权利人和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票据的正常有序的流转。票据，作为新

生事物，其进入我国的经济生活本较晚。从 50 年代开始，与当时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

相适应，国家限制和取消商业信用，禁止使用汇票和本票，限制支票的使用范围，在经济活

动中主要靠托收承付等非票据化的形式来“一统江山”。伴随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的需

求，1988 年中国人民银行对当时的银行结算体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初步确立以汇票、

本票、支票和信用卡“三票一卡”为主体的结算体制，各种票据才逐步走进了企业和老百姓

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33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诉至人民法院的各种票据纠纷案件亦大量出现，其中不乏一

些恶意申请公示催告的案件发生。对于公示催告程序的完善和恶意除权判决之后的救济呼声

                                                        
32 管辖权的选择、诉讼成本、诉讼成功率等因素都会影响当事人趋利性的选择救济途径，不同的救济路径

意味着不同的程序甚至不同的结果，追求本地法院管辖，节省诉讼成本，以及更便捷高效的实现救济是当

事人考虑诉讼程序问题的重要目的。 
33 谢怀栻著：《票据法概论》，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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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越来越高，学界的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的创新也是层出不穷。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

十八章用专章的形式规定了公示催告程序，这六个条文原是票据丧失后失票人保全和恢复其

票据权利的重要补救措施，但由于规定的过于原则和简单，存在较多的缺陷，导致这一程序

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制度性功能，不少当事人为逃避债务等非法目的，就恶意滥用公示催

告程序，也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导致一些困境的出现。 

目前我国公示催告制度中存在的四大问题：审查过于宽松、公示催告期限不合理、除权

判决与票据到期日冲突、善意持票人会陷入权利救济的困境。
34
除此以外,目前还存在的比较

突出的两个问题：公示催告期间否定票据善意取得会产生不良影响和除权判决是否具有既判

力不明确。对此应进一步借鉴国外的立法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在相关的票据立法和司法上，

要注重票据的流通性，引入公示催告期间的担保、提存制度，合理确定公示催告期间，明确

公示催告期间票据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完善除权判决的撤销之诉，有效创新公示方式，加大

对公示催告伪报人惩处力度，
35
具体而言，有学者认为可以增加相应条款，理由如下：“申请

人若不能在提供担保的条件下请求付款，有可能贻误商机，即使不能提供担保，也应赋予其

请求提存的权利，以防止付款人资金状况发生变化而影响申请人的权益。”36“有观点认为

可在相关公示催告的法律章节中规定直接适用特别程序予以撤销。”37对此也存在一定争议，

由于撤销除权判决之诉，对票据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产生影响，因此撤销除权判决的诉讼应该

用普通诉讼进行审理，而不是特别程序。应该赋予当事人有申请上诉的权利，以避免票据相

关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害而无法寻求公力救济。“另外由于除权判决做出后需进行公告，因

此在撤销除权判决之诉的判决作出后，除依法送达当事人外，也要发布公告，使社会周知，

并通知支付人。”38特别是关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97 条第 2 款规定：“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可见，公示催告期间，我国法律在是保护失票人还是保护善意

受让人的问题上，选择了前者，否定了公示催告期间的善意取得。这一规定引发了学界的争

论与热评，并演变为两种对立观点。 其一为肯定说，“认为《民事诉讼法》第 197 条第 2 款

的规定是适宜的，是对票据的流通转让事前作出积极的命令性的限制和禁止。”39“既可以

                                                        
34 李朝阳：《论我国公示催告程序的完善》，辽宁大学 2013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6-9 页。 
35 李青：《票据权利的司法救济》，吉林大学 2012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86 页。 
36 王小能著：《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9 页。 
37 常坷：《票据除权判决撤销问题探讨》，载《金融与经济》2005 年第 8 期，第 56 页。 
38 李国光著：《票据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83 页。 
39 梁书文，回沪明等著：《民事诉讼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6 版，第 6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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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失票人的利益不受损害，保障其票据权利的实现，”40也可以有效防止原持票人及其后

手的利益受到侵害；其二为否定说。“认为《民事诉讼法》第 197 条第 2 款规定违背了大

陆法系票据法的通行原则。是对票据行为无因性、独立性的否定，有背于票据流通性。”41因

此，“有学者建议在进行相关法律修改或立法的过程中，应该删除这一有背于法理和实践需

要的条款。”42学说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反映了公示催告期间是否适用善意取得，是否

保护善意受让人的理论抵触与试尝，“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的规定，

“主要是立法者基于当时的客观状况，出于保护票据流通静的安全的角度考虑的。”43因为

在此期间，利害关系人暂未出现，丧失的票据的真实权利人究竟是申报人还是另有其人，法

院无从知晓。一旦承认了票据权利的转让行为在此期间生效，将使票据权利法定地移转给善

意第三人，致使真实权利人的利益受损。事实上，这一规定与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趋势是背

道而驰的。日本法院在对待公示催告期间的善意取得问题上，也常常表现出摇摆不定的姿态。

但在“2001 年日本最高法院在 1 月 25 日的判决中，首次明确表示优先保护公示催告期间

的善意取得者的利益。”44学界和司法实践的努力都是试图将公示催告逐渐完善成一个完整

的救济体系。 

对于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类似案件而言，需要抽丝剥茧其中的关系，本案本质上适用

了损害赔偿的救济路径，放弃了一般票据法上的救济办法，而造成损害的源头是当事人的恶

意除权。因此使得公示催告程序和损害赔偿纠纷看似毫不关联的实体程序问题相互纠缠在一

起。突破和前瞻性的适用需要的是规则的合理运用和大胆创新的勇气。对于目前公示催告程

序存在问题所造成的系列纠纷而言，扩大化的适用票据损害赔偿救济，这何尝不是一种对制

度本身的“救济”。 

                                                        
40 国务院法制局财政金融法规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版，第 46 页。 
41 王峻，朱懂理等：《试述公示催告的几个问题》，载《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4 年第 1 期，第

127 页。 
42 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香港特区票据丧失补救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0 年第 6 期，第 26 页。 
43 姜建初，章烈华著：《票据法》，.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8 版，第 130 页。 
44 李伟群：《除权判决的效力与票据善意取得之间的关系——从中、日票据法比较的角度》，载《法学》2006

年第 6 期，第 53 页。 


